田东字〔2022〕38号  
关于印发《田东街道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的通  知
各社区、有关部门：

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，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，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开展防汛抗旱工作，特制定《田东街道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
田东街道办事处

2022年5月12日

田东街道防汛抗旱应急预案

一、基本原则

坚持贯彻防汛抗旱党政同责；以防为主，防抗结合；全面部署，保证重点，统一调度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、国家防总办公室制定的《城市防洪预案编制大纲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街道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

三、适应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本街道范围内各社区防汛抗旱工作。

4、 组织机构

（1） 防汛抗旱指挥部

指   挥   长：顾  敏  街道党工委书记

任亚东  街道办事处主任

副 指 挥 长：刘晓宇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赵  鑫  田东司法所所长

郭  涛  街道纪工委书记

闫  丽 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楚含伟  田东派出所所长

高  波  田东城管执法中队队长

成        员：张志远  党政办主任

王甜甜  党建办主任

杨皖玉  社会事务办主任

洪  鑫  平安建设办主任

朱文娟  应急办主任

黄玉改  卫健办主任

赵思艺  财务室主任

柏慧敏  民政所所长

姚多红  社保所所长

李  玲  环保所所长

杨业广  党政办副主任

朱开永  皖化社区书记、主任

袁华莉  东风社区书记、主任

杨  军  华田社区书记、主任

桂  荣  康利社区书记、主任

吴  瑶  皖纸社区书记、主任

王  丽  田电社区书记、主任

吴春燕  电建社区书记、主任

龚景云  小岛新村社区书记、主任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闫丽任办公室主任，朱文娟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辖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。指挥部设立应急抢险组、后勤保障组、安全保卫组、卫生防疫组4个应急小组。

五、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主要职责
一是在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的领导下，贯彻执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决定、指令。

二是当辖区内有重特大灾害发生时，组织召开防汛抗旱工作应急会议，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工作。

三是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内涝灾害和防汛抗旱工作情况。

六、防汛抗旱应急队伍职责


一是应急抢险组：由闫丽同志负责，指导紧急抢险和人员转移工作。针对辖区洪涝重点区域，如：电建六组、电建一组、铁路一组、电建北村要重点关注，社区要储备救灾物资，第一时间安排转移群众。

二是后勤保障组：由赵鑫同志负责，按照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负责做好防汛物资储备、管理、供应工作。

三是安全保卫组：由楚含伟同志负责，负责维护防汛抗旱公共秩序，交通、道路管制和灾区社会治安。

四是卫生防疫组：由黄玉改同志负责，负责受灾地区退水后的防疫消杀工作；协调卫生防疫部门对受灾困难群体进行医疗救助。

7、 人员转移安置

根据预警信息及灾情发展趋势，如达到安全转移避险前提条件，即依照预案实施紧急撤离。

1、 确定需要转移的人员

确定危险区范围及居民分布等情况，并根据当地情况分类确定面临内涝积水、危旧房屋等威胁需转移人口。

2、 转移安置原则

转移安置应遵循先人员后财产，先老弱病残人员后一般人员以及集体、有组织转移为主的原则。

3、 转移地点、路线

转移地点、路线确定以就近、安全和便于转移为原则。二十三中、辖区宾馆为我办事处避险安置点，如在本区有其他住房的，协助其搬入该住房；在本区有亲友的，引导其投亲靠友；防汛抗旱指挥部必须经常组织人员检查转移路线、安置地点是否出现异常，如有异常应及时修补或改变线路。填写群众转移安置计划表，绘制人员转移安置路线图。

4、 转移过程中应急事件处置
当交通或通讯中断时，应急抢险组应在指挥部统一组织下，按照预先制定的转移路线、地点转移。
八、防汛抗旱期工作制度

街道及各社区要安排汛期值班人员，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保持通讯畅通，严禁值班人员脱岗。

（一）预报预警

根据市气象局发布的降雨预报进行预警，启动应急预案，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社区做好受灾人员、财产转移及开展抢险工作。

（二）灾情上报

灾情信息主要应包括：灾害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范围、受灾人口以及群众财产、交通运输、邮电通信、水电设施等方面的损失。对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的灾情组织核实后，应立即上报，为防汛救灾提供准确依据。

（三）物资准备

防汛抗旱物资需储备：雨鞋、雨衣、编织袋、铁锹、照明器材、救生设备等。

（四）工作纪律

在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应急预案后，街道、社区各级所有网格员在第一时间响应，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参加防汛抢险。

（五）公众宣传教育

街道、社区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方法，广泛、深入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以及防汛工作的必要性、重要性和洪水内涝的严重危害性，防灾、避灾及险情抢护的基本知识等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关心防汛，强化居民的水患意识、防汛意识和法治观念，增强自救、互救本领，提高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。

九、应急响应
（一）响应等级
根据台风、暴雨灾害预警等级和救灾气象保障需求，街道防台风、暴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由低到高为四级、三级、二级和一级。
（二）四级响应
一是启动条件：发布台风、暴雨灾害蓝色预警，根据区指挥部响应等级，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经分析综合研判启动台风、暴雨灾害四级响应。

二是响应措施：由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组织协调台风、暴雨灾害应急工作。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各社区视情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1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实行24小时值守，每天及时向各社区通报台风、暴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信息。

（2）各社区根据台风、暴雨灾害影响程度和范围，针对可能引发的次生、衍生灾害进行研判，按相应职责组织应对。

（3）坚持灾情零报告制度，动态掌握灾情变化。

（4）通知相关社区落实灾害应急各项措施。

（三）三级响应
一是启动条件：发布台风、暴雨灾害黄色预警，根据区指挥部响应等级，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经分析综合研判启动台风、暴雨灾害三级响应。

二是响应措施：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组织协调台风、暴雨灾害应急工作。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其各社区视情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1） 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实行24小时值守，每天及时向各社区通报台风、暴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信息。

（2）各社区根据台风、暴雨灾害影响程度和范围，针对可能引发的次生、衍生灾害进行研判，按相应职责组织应对。

（3）坚持灾情零报告制度，动态掌握灾情变化。

（4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视情派出抢险组赴有关社区增援抢险。

（5）通知相关社区落实灾害应急各项措施。

（四）二级响应
一是启动条件：发布台风、暴雨灾害橙色预警，根据区指挥部响应等级，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分析研判，向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启动二级响应的建议，由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台风、暴雨灾害二级响应。
二是响应措施：由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组织协调台风、暴雨灾害应急工作。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各社区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1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召开会议，研究台风、暴雨灾害应对工作，并向各社区通报台风、暴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等信息。
（2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启动应急机制，组织街道各救援组，按照指挥部决策，奔赴各社区。

（3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实行24小时值守，每6小时一次向各社区通报台风、暴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信息。

（4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各社区根据台风、暴雨灾害影响程度和范围，针对可能引发的次生、衍生灾害进行研判，按相应职责组织应对。
（5）坚持灾情零报告制度，动态掌握灾情变化。

（6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灾害发展情况向台风、暴雨灾害影响重点区域派出抢险组，帮助应急处置和灾害防御工作。

（7）通知相关社区落实灾害应急各项措施。
（五）一级响应
一是启动条件：发布气象灾害红色预警，根据区指挥部响应等级，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分析综合研判，向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启动一级响应的建议，由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台风、暴雨灾害一级响应。
二是响应措施：由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组织协调气象灾害应急工作。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各社区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1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主持召开会议，听取台风、暴雨灾害情况汇报，研究台风、暴雨灾害应对工作，并向各社区通报台风、暴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等信息。
（2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启动应急机制，组织街道各救援组，按照指挥部决策，奔赴各社区。

（3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实行24小时值守，每3小时一次向各社区通报台风、暴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信息。

（4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各社区根据台风、暴雨灾害影响程度和范围，针对可能引发的次生、衍生灾害进行研判，按相应职责组织应对。
（5）坚持灾情零报告制度，动态掌握灾情变化。
（6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灾害发展情况向台风、暴雨灾害影响重点区域派出抢险组，帮助应急处置和灾害防御工作。

（7）通知相关社区落实灾害应急各项措施。

（六）响应终止
台风、暴雨灾害预警解除或救灾保障服务已结束，经区指挥部宣布应急响应终止，街道指挥部宣布应急响应终止。

